
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管理办法 
(20221217 微信工作群修订版) 

 一、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以下简称“省武协书画社”） 

是由浙江省武术协会会员中的书画爱好者组成的省武协内设部

门，是联系省内外武术书画爱好者的桥梁与纽带，是展示全省武

术协会会员中书画爱好者艺术才华和风采的平台。旨在培养全省

武术协会会员书画兴趣，提高全省武术协会会员文化和艺术修养，

推进全省武术文化更好地发展。 

  二、省武协书画社通过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书画艺术，广泛

团结全省武术协会会员中的书画爱好者，积极组织社会公益活动，

开展省内外各地区之间的武术书画艺术交流，广泛宣传和推介社

内优秀作品，为提高全省武术协会会员的的艺术修养，为繁荣和

发展我省武协书画艺术事业努力奋斗。 

   三、省武协书画社隶属于浙江省武术协会。省武协书画社

作为浙江省武术协会的内设机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浙江

省武术协会《章程》，自觉接受浙江省武术协会的领导和管理，

并按照本《书画社管理办法》和专业特点开展活动。 

四、省武协书画社立足浙江，面向国内外，加强与各地各界

书画界朋友的联系与交流，提供自我展示和宣传平台。 

五、省武协书画社积极开展创作、交流、培训等活动，努力

提高本社社员的书画技艺水平与思想道德素养。 

六、省武协书画社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举

办各种形式的书画展览活动。对优秀书画成果和在书画各方面工

作中取得显著成绩会员给予鼓励和表彰。 

七、省武协书画社开展互动学习，搭建专家讲座平台，不断

提高社员的书画创作和理论及学术水平，发展和壮大社员队伍。 

八、尊重全省各层次武协书画传统和特色，加强各层次武术

界书画家之间的书画交流。 



九、依法维护社员的合法权益。本社对社员有联络、协调、

服务的职责，发挥组织、引导作用，通过组织学习、书画创作、

书画评奖、成果展示、专题讲座和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对社员

进行业务指导服务。 

十、省武协书画社设社委会、职能部门和顾问。 

（一） 社委会 

社委会是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的决策机构，组成人员由社

长提名。包括顾问、名誉社长、社长、副社长、各职能部门负责

人等。 

社委会的职责： 

1．筹备召开社员大会，服务书画社全体社员； 

2．提出书画社部门规划及工作计划，制定和修改《浙江省

武术协会书画社管理办法》，上报省武术协会批准； 

3．上报书画社的年度财务预算、活动经费筹集方案；制定

书画社管理办法等； 

4．领导书画社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 

5．提出书画社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及社委会等重要职位人员

的任免建议名单； 

6．提出聘请名誉社长、顾问等人员建议名单； 

7．提出其他重大决策建议。 

社委会会议由社长负责召集。 

社委会会议由社长主持。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

需要灵活安排。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讯形式召开。 

社委会形成的决议由社长或社长委托的负责人在日常经营

管理中落实和执行。 

（二）职能工作部门 

省武协书画社下设办公室、作品部、活动部、培训部等四个

职能工作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受社长领导。 



办公室为书画社日常管理办公机构，负责书画社的文书起草、

沟通协调、日常工作落实； 

作品部负责书画社作品的管理与保管； 

活动部负责社委会决定的各项对内对外活动的落实； 

培训部负责书画社各项培训的组织、计划与落实。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由社长提名，经社委会批准产生。 

（三） 顾问 

书画社顾问由省武协书画社聘请书画界知名专家、教授和

有书画专长的省相关领导担任。 

 十一、人员组成 

（一）名誉社长 为省武协领导或历任省武协书画社社长。 

（二）顾问 为省武协书画社历届社长聘请的书画界知名专

家、教授等。 

（三）社长 由浙江省武术协会主席兼任或分管副主席担任。 

（四）副社长 有一定书画基础的省武协副主席、各专业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各设区市武术协会主席（含主持工作的副

主席或常务副主席）经自愿报名产生。 

（五）社员  现为市、县（市、区）书协、美协会员者；凡

浙江省武术协会个人会员，对书画艺术具有浓厚兴趣且遵守本

《管理办法》，能够积极参加本社开展的各项活动者。经本人自

愿申请报名，填写《社员登记表》，经本社批准，即为省武协书

画社社员。 

十二、社员的权利： 

（一）在本社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书画社组织的

活动不少于两次；有优惠参加社内有偿服务的权利； 

（二）有批评和监督本社各机构工作的权利； 

（三）有询问和监督本社财务收、支情况的权利； 

（四）有自愿退出本社的权利； 



（五）符合条件的社员有优先被推荐为省书协或美协会员的

权利。 

十三、社员的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本社相关管理办法； 

（二）认真学习书画知识技能，提高个人书画综合素质； 

（三）按本社《管理办法》按时交纳社员会费。赞助或支持

书画社在当地开展笔会、培训交流、书画展等活动。 

（四）接受本社的领导，积极参加本社组织的各项活动； 

（五）自觉维护本社的形象。 

十四、社员会费。社员会费标准为 100 元/年。由书画社报

浙江省武术协会批准后收取。  

  十五、浙江省武协书画社经费来源包括社员会费、书画展售、

社会捐赠、有偿服务收入等浙江省武术协会章程规定的合法收入。

书画社经费按《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经费收支规定》用于书画

社活动开展。  

十六、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的资产管理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按省武协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在省武术协会账号中设立专项科目，

纳入省武术协会财务统一管理。 

十七、 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管理办法经浙江省武术协会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解释权和修改权在社委会。 

附：《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经费收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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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经费收支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财务管理，规范书画

社收支行为，促进书画社健康发展，保障书画社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根据《浙江省武术协会章程》、《浙江省武术协会财务管理

制度》等有关规定，制定本书画社经费收支规定。 

第二条  本书画社经费收支规定基本原则：执行国家、浙江

省武术协会相关财经规定；确保书画社收支合理规范、专款专用。 

第三条  书画社办公室为本社收、支管理的职能部门。 

第四条  书画社收入项目 

（一）社员会费：100 元/年。社员享有书画社组织的每年至

少两次活动的权利，如因社员本人原因不能参加，视为自动放弃权

益。每年的 1 月份为社员会费缴纳期，逾期未缴费视为自动退社，

不再享有书画社社员的相关权利。 

（二）书画展售。 

（三）社会捐赠。 

（四）有偿服务收入等。 

第五条  书画社支出项目 

（一） 活动场地费； 

（二） 培训班老师授课费； 

（三） 活动食、宿费用； 

（四） 画展展出费用； 

（五） 活动耗材购置费用等。 

第六条  收、支管理细则 

（一） 书画社经费严格执行《浙江省武术协会书画社经

费收支规定》，统一在省协会财务账上入账进行收

支管理； 

（二） 社员会费限用于书画社活动所产生的场地费；画

展展出费用；活动消耗物品笔、纸、墨的采购等



公共支出； 

（三） 书画社活动产生的食宿费用，原则上由参加人员

自理。如书画社其他经费充足，也可由书画社统

一支付，但不得动用社员会费。 

（四） 书画社经费收、支由办公室至少每半年（或按活

动）在社员群（活动群）公示。 

第七条  书画社办公室应严格执行本《收支规定》，合理安

排支出；如实反映书画社财务状况；促进书画社健康有序发

展。 

第八条 书画社社长应定期听取书画社办公室收入情况，并

对书画社相关工作和收、支管理规范性负责。 

第九条 书画社应加强对活动的组织研究，多形式多渠道为

社员服务，筹集发展资金，增强书画社自已自足的管理与发展能

力。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解释权归浙江省武术协

会书画社。 

 

 


